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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如果您阅读

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于自身的合法

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

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

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

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

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的”现状“、“有缺

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

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

损失的，阿里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

性、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承担责

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站架构、网站

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

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

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

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

复制阿里云的名称（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里云

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号、商标、产品或

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

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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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 说明 样例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
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禁止：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所需
时间约10分钟。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
是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 + A选中全部文件。

> 多级菜单递进。 设置 > 网络 > 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单击 确定。

courier

字体
命令。 执行 cd /d C:/windows 命令，进

入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或者[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或者{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ch {stand |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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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备案导航

如果您使用中国大陆地域的阿里云服务器托管您的网站，需通过阿里云 ICP 代备案系统进行备案和

管理您的 ICP 备案信息。

如果您使用中国大陆境内节点的阿里云服务器来托管您的网站，您需根据所在省市管局的 备案规

则， 在 阿里云备案系统 提交 ICP 备案申请。管局审核通过后，您便可设置域名解析，将您的域名

指向阿里云服务器开通网站访问。

您可以在 阿里云备案系统 进行以下非经营性备案操作：

• 首次备案

主办单位或个人证件（即备案主体）及网站域名都未进行过工信部备案，且使用中国大陆境内节

点阿里云服务器托管网站，需通过阿里云备案系统进行工信部备案。

• 接入备案（将原有备案转入阿里云）

如果您的网站域名已通过其它服务商成功备案，现将网站域名解析设置指向中国大陆境内节点阿

里云服务器，则需要您在阿里云备案系统进行接入备案。接入备案分为：主体不在阿里云接入备

案和主体在阿里云接入备案。

• 新增网站备案#原备案不在阿里云#

主办单位或个人证件（即备案主体）已通过其他服务商进行过工信部备案，现有中国大陆境内节

点阿里云服务器托管的新网站还未备案，需在阿里云备案系统提交新的网站域名备案申请，可按

照原备案不在阿里云进行新增网站备案。

• 新增网站备案#原备案在阿里云#

主办单位或个人证件（即备案主体）已通过阿里云备案系统有过成功的备案，现有新的网站托管

到中国大陆境内节点阿里云服务器上，需要新增网站备案。

• 变更备案信息

您通过阿里云备案系统成功备案后，如需变更备案主体信息（如：主办单位名称、证件号码

等）或网站信息（如：增加、删除域名等），需通过变更主体 或变更网站信息来实现。

• 认领原万网备案

2010 年 6 月前通过万网备案成功，且获得备案号之后未将备案接入其他服务商，也未将备案信

息导入到您的阿里云账户，现在需认领备案。

• 注销备案

https://beian.aliyun.com/#MapDataContainer
https://beian.aliyun.com/#MapDataContainer
https://beian.aliyun.com/
https://bei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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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通过阿里云备案的网站已不再使用，您需注销备案（主体/网站）或取消接入。如您是要注

销某个网站的多个域名中的一个域名，请勿注销网站，而是通过变更网站信息删除该域名，管局

审核通过后，该域名备案删除。

此外， 公安备案和经营性备案，需您自行到相关部门网站线上办理或线下办理。

• 公安备案：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各网站在工信部备案

成功后，需在网站开通之日起 30 日内登录 全国公安机关互联网站安全管理服务平台 提交公安

备案申请。

• 经营性备案：对于商品或服务的在线平台或第三方卖方网站，需获得工商许可证。您需在非经

营性备案通过通信管理局审核，获得备案号后，再自行到当地相关部门办理经营性网站备案。经

营性备案办理所需材料和流程，请咨询当地管局。您可从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www.miitbeian.

gov.cn） 进入各省市管局网站。

说明：

弹性 Web 托管服务器不支持经营性备案。

http://www.beian.gov.cn/portal/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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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备案流程图文引导

如果您的网站尚未进行 ICP 备案，且您要使用阿里云服务器托管网站，需通过阿里云备案系统完成

ICP 备案。

说明：

本文档中截图以主办单位性质（即备案主体性质）为企业的备案流程页面为例。各备案主办单位性

质（个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的备案流程相同，但个人备案还需注意个人网站命名要

求。

备案准备

• 详细阅读您备案对应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管局 备案规则 。如有需要，请访问 管局系统 了解

更多细则。

• 购买阿里云服务器。通过阿里云备案需要有阿里云中国大陆节点服务器。

• 注册域名。备案信息审核时，管局会严格审核域名信息。

阿里云备案系统支持阿里云域名服务中注册的域名和其他域名服务机构注册的域名，但域名必须

符合以下要求：

▬ 域名通过工信部批复的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注册或管理。

▬ 域名的顶级域名已获工信部批复。

▬ 域名在有效期内。

▬ 域名已完成实名认证，且实名认证信息要与备案主办单位信息一致。如果您的域名所有者与

备案主办单位不一致，请更改域名所有者信息或备案主办单位信息，使两者保持一致。

• 准备备案时需要上传电子版证件资料：

▬ 个人备案：请提前准备好个人证件扫描件或照片，例如身份证、护照等。

▬ 单位备案：请提前准备好单位证件，例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以及备案负责人证

件扫描件或照片。

• 准备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单。请在备案过程中，在上传资料页面，下载备案对应的省市管局的模

板，并按模板中的要求填写完成。

说明：

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管局对真实性核验单的有特殊要求，所以我们不建议您使用其他渠道

下载的网站备案真实性核验单模板。

https://icpbeian.aliyun.com/#MapDataContainer
http://www.miitbei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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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其他资料。准备备案对应的管局要求的其他资料，如：域名证书、法人授权委托书、居住证

等。

首次备案流程

1. 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填写备案的主体证件信息和域名，输入验证码后单击验证备案类型。

• 主办单位所属区域栏需根据备案主体实际所在地进行选择，系统会根据您选择的区域自动匹

配当地管局规则，并显示在 主办单位证件类型 下。您需根据当地通信管理局要求提交资料。

请参见信息填写相关问题 和 管局规则。

• 主办单位性质栏请按照右侧提示，根据您的网站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个人网站请选择个

人；单位网站请根据证件上的机构类型进行选择。

2. 产品验证。

产品类型请选择阿里云，并通过备案服务号进行验证。 备案服务号可通过阿里云控制台中备

案版块中进行申请。备案服务号申请细则，请参见文档备案服务号申请。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selfBaIndex.htm
https://icpbeian.aliyun.com/#MapData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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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写主体信息，单击下一步，填写网站信息。

说明：

• 主办单位通讯地址可填写证件上的地址，也可填写您实际的办公或住所地址。

• 主办单位通讯地址与主办单位证件住所需在同一省份。

• 如果地址无详细门牌号，需在备注中说明。

4. 填写网站信息，单击下一步，上传备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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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信息填写具体注意事项，请参见主体信息和网站信息填写相关问题。

• 网站名称：在填写时，请参见右侧的填写要求提示。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管局对个人

网站名称有更多限制，具体信息请参见个人网站命名要求。

• 如果您有多个域名指向同一网站，可单击继续增加域名来添加域名。

• 前置或专项审批内容类型为非必选项。如果您的网站中不涉及选项中的内容，则无需办理。

如果您的网站中涉及选项中内容，请先联系当地对应的主管部门进行咨询，并办理前置审批

文件。需办理前置审批的网站内容包含：新闻类、出版类、文化类、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类、

教育类、药品和医疗器械类、医疗保健类、网络预约车、电子公告类等。

• 如需备案多个网站，填完网站信息后，单击保存，并继续添加网站。

• 如果您的网站负责人与主体负责人不是同一个人，可在网站负责人信息栏下选择填写新负责

人信息。网站负责人将在后续环节中进行拍照核验。单位网站备案需注意当地管局规则要

求，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是否必须为法人。请参见您备案对应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管局规则。

https://beian.aliyun.com/?spm=a2c4g.11186623.765261.5.2SXlJ8#MapData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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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页面提示上传资料。

• 上传所需证件的原件扫描件或拍照照片。

• 真实性核验单需单击此页面中下载按钮，下载、打印，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再扫描或拍照后

上传。

• 如果当地管局备案规则要求提交域名证书，请联系您的域名注册商获取域名证书。

所有资料上传完后，单击提交备案，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如遇问题，请参见 上传资料相关问题。

上传资料页面部分截图示例：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6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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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交后，阿里云将在 1 个工作日进行信息审核。请您保持备案信息中的联系电话畅通以便工作

人员与您核实信息。

6. 初审通过后，登录 阿里云备案系统，办理网站负责人拍照核验。

海地区用户注意：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要求，上海地区所有备案用户 必须 使用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人像核验方式进行网站负责人核验。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上海管局 app 核验网站负责

人。

对于非上海地区用户，阿里云可提供幕布帮助您完成此过程。如无幕布，请申请幕布。单击 填

写邮寄地址，完成邮寄地址填写。阿里云会将幕布邮寄至此地址（地址必须为中国大陆境内地

址）。收到幕布后，自行拍照并上传照片进行审核（拍照前请先查看拍照说明，并避免身着红色

或蓝色上衣进行拍照）。

拍照要求，请参见拍照要求。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selfBaIndex.ht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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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通过审核后，阿里云将在 1 个工作日内将您的备案信息提交省通信管理局审核。

7. 手机号码短信核验。 天津、甘肃、西藏、宁夏、海南、新疆、青海 7 省市为工信部要求的手机

号码短信核验试点省份，用户需完成手机号码短信验证后，备案申请才能成功提交管局审核。其

他省份暂无短信核验要求。

试点 7 省份的用户，请在收到阿里云将您的备案申请提交管局审核的短信通知后，注意查收工信

部发出的短信核验码，并根据短信提示登录备案所在省份管局网站完成核验。工信部验证短信会

在阿里云向管局提交您的备案信息后，5 分钟内发送。请在 48 小时内完成短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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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试点 7 省份的用户，需完成短信核验后，备案申请信息才能进入省管局审核系统。48 小时

内未进行短信核验，或短信核验失败，备案申请均会被退回。。

有关短信验证更多详情和验证操作步骤，请参见文档备案短信核验。

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 3 - 20 个工作日。

管局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及邮件形式通知。查看备案进度或备案信息，请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查看。

管局审核通过后，审核信息将需要一段时间同步到阿里云备案系统。在此期间，您可设置域名解

析，将您的域名指向阿里云服务器开通网站访问。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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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变更备案信息图文引导

域名和主办者证件已经在阿里云取得备案号，现要修改备案主体信息或者网站信息。变更信息过程

中不会影响您已备案网站的正常使用。

说明：

• 变更备案前，请详细阅读您备案所在省份的 备案规则 中 变更备案规则 条款，确认您想要进行

的变更符合该省相关规定。

• 变更备案时不能变更备案所在省份，即信息不能跨省变更。若您需要跨省变更备案，需要注销

原备案后重新提交备案申请。

• 有些省市管局不允许直接变更，您需先注销备案信息，注销完成后重新提交备案申请。

• 如果您用新域名替换旧域名，通信管理局审核通过后，使用旧域名便无法访问网站。

• 不同的备案订单不能同时进行。如果主体下有其他备案订单进行中，页面中将不显示其他操作

按钮。

变更备案流程

1. 登录 阿里云备案系统。 首页显示已备案成功的信息。

2. 单击变更主体或变更网站信息，选择变更备案主体信息或者网站信息。

• 变更主体：若要修改主体信息，需根据当地通信管理局要求重新填写主办单位信息、备案负

责人信息。

• 变更网站信息：根据您的实际情况修改网站信息。

说明：

2018 年 1 月 1 日 0 点起，如果变更网站备案信息时，增加了新的网站域名，管局会核验新

增网站域名信息。网站域名需为有效域名，并完成域名实名认证，且与备案主办单位或主体

负责人信息完全一致，方可通过核验。关于更多备案域名核验信息，请参见文档备案域名核

验。

如果页面上未显示相关按钮，原因可能为：

• 您的备案主体下有其他进行中的备案订单。因为不同备案订单不能同时进行，您需放弃进行

中的订单或待通信管理局审核后，才能进行变更申请。

https://icpbeian.aliyun.com/#MapDataContainer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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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备案所在省市管局规定不允许此类变更。如果管局不允许此类变更，你需要先注销原备

案，重新申请备案。

3. 在备案信息变更页面，输入新信息。信息填写要求，请参见填写主体信息和网站信息

4. 根据页面提示上传资料。

• 上传所需证件的原件扫描件或拍照照片。

• 真实性核验单需单击此页面中下载按钮，下载、打印，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再扫描或拍照后

上传。

• 如果当地管局备案规则要求提交域名证书，请联系您的域名注册商获取域名证书。

所有资料上传完后，单击提交备案，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如遇问题，请参见 上传资料相关问题。

上传资料页面部分截图示例：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6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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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交后，阿里云将在 1 个工作日进行信息审核。请您保持备案信息中的联系电话畅通以便工作

人员与您核实信息。

5. 初审通过后，登录 阿里云备案系统，办理网站负责人拍照核验。

海地区用户注意：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要求，上海地区所有备案用户 必须 使用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人像核验方式进行网站负责人核验。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上海管局 app 核验网站负责

人。

对于非上海地区用户，阿里云可提供幕布帮助您完成此过程。如无幕布，请申请幕布。单击 填

写邮寄地址，完成邮寄地址填写。阿里云会将幕布邮寄至此地址（地址必须为中国大陆境内地

址）。收到幕布后，自行拍照并上传照片进行审核（拍照前请先查看拍照说明，并避免身着红色

或蓝色上衣进行拍照）。

拍照要求，请参见拍照要求。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selfBaIndex.ht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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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通过审核后，阿里云将在 1 个工作日内将您的备案信息提交省通信管理局审核。

6. 手机号码短信核验。 天津、甘肃、西藏、宁夏、海南、新疆、青海 7 省市为工信部要求的手机

号码短信核验试点省份，用户需完成手机号码短信验证后，备案申请才能成功提交管局审核。其

他省份暂无短信核验要求。

试点 7 省份的用户，请在收到阿里云将您的备案申请提交管局审核的短信通知后，注意查收工信

部发出的短信核验码，并根据短信提示登录备案所在省份管局网站完成核验。工信部验证短信会

在阿里云向管局提交您的备案信息后，5 分钟内发送。请在 48 小时内完成短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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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试点 7 省份的用户，需完成短信核验后，备案申请信息才能进入省管局审核系统。48 小时

内未进行短信核验，或短信核验失败，备案申请均会被退回。。

有关短信验证更多详情和验证操作步骤，请参见文档备案短信核验。

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 3 - 20 个工作日。

管局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及邮件形式通知。查看备案进度或备案信息，请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查看。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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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入备案和取消接入操作引导

如果您的网站域名已通过其他服务商成功备案，现使用阿里云服务器来托管您的网站，则需要您在

阿里云进行接入备案。

接入备案分为两类：

• 新增接入备案：备案主体从未通过阿里云备案系统备案过。

• 继续接入备案：备案主体已在阿里云备案系统有成功的备案。

如果不再使用阿里云服务器托管网站，您需将备案取消接入，并将备案接入到新的服务器提供商。

说明：

• 接入备案只是增加一个服务商数据，接入过程中无法变更信息。

• 接入成功后，不会影响您上家服务商处的备案数据，您可同时使用两家服务商的服务器。

• 接入备案信息填写及上传证件需遵循当地管局 备案规则 中接入备案相关规则。

• 如果您在阿里云有备案成功的主体，现要将此主体下其他服务商处备案的网站接入阿里云，需

通过之前备案的阿里云账号登录备案系统，且填写的备案主体信息需保持一致。原万网 ICP 代

备案管理平台用户需将原备案信息导入到阿里云账户中，再进行备案接入。导入流程，请参见

阿里云备案平台合并。

新增接入备案

1. 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2. 根据原备案信息，填写备案域名以及主体信息，然后单击验证备案类型。

说明：

此处填写的信息一定要与原备案信息一致，否则备案类型将被系统判断为其他备案类型。

https://beian.aliyun.com/#MapDataContainer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8581.html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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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验证。

产品类型请选择阿里云，并通过备案服务号进行验证。 备案服务号可通过阿里云控制台中备

案版块中进行申请。备案服务号申请细则，请参见文档备案服务号申请。

4. 验证工信部颁发的备案密码。

若忘记备案密码，可通过当地管局网站或工信部网站（http://www.miitbeian.gov.cn) 找回备案密

码。请参见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

http://www.miitbeian.gov.cn/


ICP备案 备案流程 /  4 接入备案和取消接入操作引导

18 文档版本：20180807

5. 输入主体信息和网站信息。请务必填写真实有效的信息。

6. 根据页面提示上传备案所需证件资料（如公司营业执照、主体负责人身份证件、网站负责人省份

证件、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等），然后单击提交备案。

• 上传所需证件的原件扫描件或拍照照片。

• 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需单击此页面中下载按钮，下载、打印，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再

扫描或拍照后上传。

• 如果当地管局备案规则要求提交域名证书，请联系您的域名注册商获取域名证书。

部分省市用户（广东、重庆、辽宁、安徽、福建）可通过阿里云 app 上传证件资料和进行网站

负责人拍照核验。如需帮助，请参见上传资料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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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备案至初审后，请保持电话畅通。审核期间如遇到问题，我们将通过备案信息中的预留联系

电话进行沟通。

7. 初审通过后，登录 阿里云备案系统，办理网站负责人拍照核验。

海地区用户注意：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要求，上海地区所有备案用户 必须 使用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人像核验方式进行网站负责人核验。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上海管局 app 核验网站负责

人。

对于非上海地区用户，阿里云可提供幕布帮助您完成此过程。如无幕布，请申请幕布。单击 填

写邮寄地址，完成邮寄地址填写。阿里云会将幕布邮寄至此地址（地址必须为中国大陆境内地

址）。收到幕布后，自行拍照并上传照片进行审核（拍照前请先查看拍照说明，并避免身着红色

或蓝色上衣进行拍照）。

拍照要求，请参见拍照要求。

照片通过审核后，阿里云将在 1 个工作日内将您的备案信息提交省通信管理局审核。

8. 手机号码短信核验。 天津、甘肃、西藏、宁夏、海南、新疆、青海 7 省市为工信部要求的手机

号码短信核验试点省份，用户需完成手机号码短信验证后，备案申请才能成功提交管局审核。其

他省份暂无短信核验要求。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selfBaIndex.ht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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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7 省份的用户，请在收到阿里云将您的备案申请提交管局审核的短信通知后，注意查收工信

部发出的短信核验码，并根据短信提示登录备案所在省份管局网站完成核验。工信部验证短信会

在阿里云向管局提交您的备案信息后，5 分钟内发送。请在 48 小时内完成短信验证。

目前试点 7 省份的用户，需完成短信核验后，备案申请信息才能进入省管局审核系统。48 小时

内未进行短信核验，或短信核验失败，备案申请均会被退回。。

有关短信验证更多详情和验证操作步骤，请参见文档备案短信核验。

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 3 - 20 个工作日。

管局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及邮件形式通知。查看备案进度或备案信息，请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查看。

管局审核通过后，审核信息将需要一段时间同步到阿里云备案系统。在此期间，您可设置域名解

析，将您的域名指向阿里云服务器开通网站访问。

继续接入备案

1. 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2. 在您的备案信息页面中，单击继续接入备案按钮。

如果页面上没有显示继续接入备案按钮，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主体下有其他进行中的备案订单。

您可以放弃当前进行中的备案订单或待该备案订单通过管局审核后，再进行新增接入备案。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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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系统流程：验证阿里云产品、验证备案密码、填写主体和网站信息、上传资料、拍照核验网

站负责人、验证手机号码（非必选），将网站备案接入阿里云平台。

如有问题，可参见新增接入备案操作指南第 3，4，5，6，7，8 步。

取消接入

1. 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2. 单击网站信息栏中取消接入。

3.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取消接入。

4. 验证身份。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发送验证码。系统会将验证码发送至手机号码中。填入收到

的验证码后，单击确定。

5. 填写工信部颁发的备案号密码，并确认取消接入。若忘记备案密码，请参见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

密码。

说明：

取消接入只是将您的备案信息与阿里云关联取消，备案号在工信部仍存在。请联系正在使用的服务

器提供商，尽快提交备案接入申请。

https://bei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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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消接入备案

如果您不再使用阿里云服务器托管网站，您需要取消在阿里云接入的备案，并将备案接入到新的服

务器提供商。

取消接入只是将您的备案信息与阿里云之间的关联取消，备案号在工信部仍存在。请联系正在使用

的服务器提供商，尽快提交备案接入申请。

操作步骤

1. 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2. 找到目标备案网站，并单击取消接入。

3. 在弹出的确认框中，单击取消接入。

4. 在验证对话框中，单击发送验证码，系统会将验证码发送至您的手机号码中。填入收到的验证

码，然后单击确定。

5. 填写工信部颁发的备案号密码，并确认取消接入。

说明：

若忘记备案密码，参见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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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增网站备案（原备案不在阿里云）

备案主办单位或个人证件已通过其他服务商进行过工信部备案。现购买阿里云服务器，并且需要在

阿里云备案一个新的网站域名，可按照原备案不在阿里云进行新增网站备案。

操作步骤

1. 登录 阿里云备案系统 。

2. 填写要新备案的域名以及原来已备案的主体信息，然后单击验证备案类型。

3. 产品验证。

产品类型请选择阿里云，并通过备案服务号进行验证。 备案服务号可通过阿里云控制台中备

案版块中进行申请。备案服务号申请细则，请参见文档备案服务号申请。

4. 填写主体信息。

https://bei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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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写网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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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内容若包含前置或专项审批内容类型中的类型，需先咨询备案所在省主管部门。若不包含相

关类型内容，则不填该项。

6. 上传备案资料（如公司营业执照、主体负责人身份证件、网站负责人省份证件、网站备案信息真

实性核验单等），然后单击提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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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上传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栏中下载对应的真实性核验单模板。

如需帮助，请参见阿里云 app上传资料。

7. 网站负责人拍照核验。

初审通过后，可在办理拍照页面申请幕布。收到幕布后，自行拍照并上传照片审核（拍照时，请

避免身着红色或蓝色上衣）。

上海地区用户注意：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要求，上海地区所有备案用户必须使用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人像核验方式进行网站负责人核验。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上海管局 app 核验网站负责

人。

8. 手机号码短信核验。 天津、甘肃、西藏、宁夏、海南、新疆、青海 7 省市为工信部要求的手机

号码短信核验试点省份，用户需完成手机号码短信验证后，备案申请才能成功提交管局审核。其

他省份暂无短信核验要求。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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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7 省份的用户，请在收到阿里云将您的备案申请提交管局审核的短信通知后，注意查收工信

部发出的短信核验码，并根据短信提示登录备案所在省份管局网站完成核验。工信部验证短信会

在阿里云向管局提交您的备案信息后，5 分钟内发送。请在 48 小时内完成短信验证。

目前试点 7 省份的用户，需完成短信核验后，备案申请信息才能进入省管局审核系统。48 小时

内未进行短信核验，或短信核验失败，备案申请均会被退回。。

有关短信验证更多详情和验证操作步骤，请参见文档备案短信核验。

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 3 - 20 个工作日。

管局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及邮件形式通知。查看备案进度或备案信息，请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查看。

管局审核通过后，审核信息将需要一段时间同步到阿里云备案系统。在此期间，您可设置域名解

析，将您的域名指向阿里云服务器开通网站访问。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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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加网站备案（在阿里云已有主体信息）

主办单位或个人证件（即备案主体）已通过阿里云备案系统有过成功的备案，现在有新的网站托管

到阿里云服务器上，需要新增网站备案。

操作步骤

1. 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

2. 单击增加网站。

如果页面上没有显示增加网站按钮，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主体下有其他进行中的备案订单。您可

以放弃进行中的备案订单或待未完成的备案订单通过管局审核后，再进行新增网站备案。

3. 确认主体信息，信息无误，单击信息准确，继续下一步。

若主体信息不符，单击变更主体信息进行信息修改（修改主体信息时无法增加新网站）。变更主

体信息操作步骤，请参见变更备案信息。

https://bei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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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验证。

产品类型请选择阿里云，并通过备案服务号进行验证。 备案服务号可通过阿里云控制台中备

案版块中进行申请。备案服务号申请细则，请参见文档备案服务号申请。

5. 填写网站信息。

网站内容若包含前置或专项审批内容类型中的类型，需先咨询备案所在省主管部门。若不包含相

关类型内容，则不填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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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传备案资料（如公司营业执照、主体负责人身份证件、网站负责人省份证件、网站备案信息真

实性核验单等），然后单击提交备案。

请在上传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单栏中下载对应的真实性核验单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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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帮助，请参见 阿里云 app上传资料。

7. 网站负责人拍照核验。

初审通过后，可在办理拍照页面申请幕布。收到幕布后，自行拍照并上传照片审核（拍照时，请

避免身着红色或蓝色上衣）。

上海地区用户注意：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要求，上海地区所有备案用户必须使用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人像核验方式进行网站负责人核验。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上海管局 app 核验网站负责

人。

8. 手机号码短信核验。 天津、甘肃、西藏、宁夏、海南、新疆、青海 7 省市为工信部要求的手机

号码短信核验试点省份，用户需完成手机号码短信验证后，备案申请才能成功提交管局审核。其

他省份暂无短信核验要求。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2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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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 7 省份的用户，请在收到阿里云将您的备案申请提交管局审核的短信通知后，注意查收工信

部发出的短信核验码，并根据短信提示登录备案所在省份管局网站完成核验。工信部验证短信会

在阿里云向管局提交您的备案信息后，5 分钟内发送。请在 48 小时内完成短信验证。

目前试点 7 省份的用户，需完成短信核验后，备案申请信息才能进入省管局审核系统。48 小时

内未进行短信核验，或短信核验失败，备案申请均会被退回。。

有关短信验证更多详情和验证操作步骤，请参见文档备案短信核验。

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 3 - 20 个工作日。

管局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及邮件形式通知。查看备案进度或备案信息，请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 查看。

管局审核通过后，审核信息将需要一段时间同步到阿里云备案系统。在此期间，您可设置域名解

析，将您的域名指向阿里云服务器开通网站访问。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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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认领原万网备案

2010 年 6 月前通过万网备案成功，且获得备案号之后未将备案接入其他服务商，也未将备案信息

导入到您的阿里云账户，现在需认领备案。

1. 登录 阿里云备案系统。

2. 填写要认领的域名以及主办单位信息。

系统将自动判断您的域名和主体信息是否存在备案，并提示备案类型。

3. 上传备案证件图片，提交认领申请。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selfBa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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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审核后完成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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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注销备案

您通过阿里云备案的或将备案接入阿里云的的网站域名已不再使用，或者您新购的域名已存在工信

部备案，您需注销备案。原备案注销申请通过管局审核后，便可重新备案。

如果已有备案主体为您或您方公司，您可在备案系统进行线上注销。

如果已有备案主体不是您或您方公司，或由于其他原因无法进行线上注销，您可访问备案所在管局

网站下载注销申请表格，然后进行线下注销。

备案号等信息，可访问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www.miitbeian.gov.cn)中公共查询 页面进行备案信

息查询。

注销分类

注销备案分为注销主体和注销网站。

• 注销主体： 即删除整个备案号，备案主体下所有网站备案信息随之注销。

• 注销网站： 即删除主体下某个网站的备案信息。

说明：

如您是要注销某个网站的多个域名的其中一个，请勿单击 注销网站，请单击变更网站信

息后，在网站域名列表中删除不要的域名并重新提交审核。

注销申请审核通过后，注销的网站域名便无法访问。

线上注销

1. 登录 阿里云备案系统。

2. 单击备案主体信息或网站信息中的注销主体或注销网站。

说明：

如果页面上没有显示注销主体 或注销网站按钮，原因可能是您的备案主体下有其他进行中的备

案订单。您可以放弃进行中的备案订单或待未完成的备案订单通过管局审核后，再进行注销。

https://bei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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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写您的备案密码，确认注销。若忘记备案密码，请参见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

注销申请通过管局审核后，备案被注销。

线下注销

如域名的备案信息已不再使用，且不能通过服务商进行线上注销时，您可进行线下注销。访问您的

域名备案号所在的管局网站，下载、打印备案注销申请表，填写完成后同您的证件一起递交至备

案所在通信管理局。请按照注销申请表中的填表要求及递交方式进行填写和递交。待管局审核通过

后，注销的网站域名便无法访问。注销后，您可重新提交该域名的备案申请。

若忘记备案密码，请参见如何找回工信部备案密码。

请单击备案对应省市，进入相应的注销备案申请表下载页面：北京、广东、浙江、江苏、河北、河

南、山东、山西、湖北、天津、重庆、辽宁、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安徽、福建、广西、海

南、内蒙古、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藏、黑龙江

如果备案在以下省份，请单击进入相应网址，按要求办理注销。

• 上海 (网址：beian.shca.gov.cn。如果单击上海不能成功跳转至上海市通信管理局页面，请复制

网址到浏览器地址栏，然后敲回车键，即可进入网站。)

• 四川 (网址：028icp.com。如果单击四川 不能成功跳转至四川省通信管理局页面，请复制网址到

浏览器地址栏，然后敲回车键，即可进入网站。)

说明：

需注册账户后才能进行注销申请。

• 湖南（网址：bsdt.xca.gov.cn/zwdtportal/wzzxManage/toSitesLogoutPage.jsi 当地管局会在每周

五统一处理本周之内提交的线上申请。）

如果您忘记了您的备案号等信息，可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 (www.miitbeian.gov.cn)中公共查询页

面进行查询。

http://b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1F8CDE6614FE88372567B8E480A1D342?id=7
http://gd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11D98F03D10723A0333BB562337D56C8?id=18
http://z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id=31
http://js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id=2
http://hb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id=1
http://h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6D748424B16D9D7123D701E7F23DEDEA?id=1
http://h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6D748424B16D9D7123D701E7F23DEDEA?id=1
http://imgs-storage.cdn.aliyuncs.com/help/beian/%E5%B1%B1%E4%B8%9C%E6%B3%A8%E9%94%80%E5%A4%87%E6%A1%88%E7%94%B3%E8%AF%B7%E8%A1%A8.doc?spm=5176.7736988.0.0.fLqgDU&file=%E5%B1%B1%E4%B8%9C%E6%B3%A8%E9%94%80%E5%A4%87%E6%A1%88%E7%94%B3%E8%AF%B7%E8%A1%A8.doc
http://sx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2BE81A301C27B3471D3C59ED431E3223?id=2
http://e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id=13
http://tj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36EB9C3312F87278EF8568B51DF49963?id=8
http://cq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85B1049BF601BC4F8D55112F85317D11?id=21
http://ln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9BDFDA5DAF494982C45D6A8CD277C225?id=11
http://jl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32C6588B35102D127588F0A589956D8F?id=1
http://yn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216CA3184F2412B2A347EC17FDDE7AA7?id=2
http://gz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C4C461304A00806C9FAC64BB253325AE?id=16
http://jx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8EC4442121772B901CF1FA91934653EA?id=1
http://ah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0C615D2696D48398E28670AEB8A2E5F6?id=12
http://fj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F61855270D01B8A48840224BE2C783EA?id=6
http://gx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661BA0A41B8CED69985C5C17732FE97E?id=7
http://hn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9CB990A7B32D67C3061E673AB6767884?id=1
http://hn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9CB990A7B32D67C3061E673AB6767884?id=1
http://nm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35AF73896F124C6BB06F6AF328B8733F?id=21
http://shx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51A0874FEBC3C49F793FC38B4C87053F?id=16
http://qh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AB4723653C122BD3E67AD222EDB06946?id=9
http://aliyun_portal_stor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help%2Fbeian%2F%E5%AE%81%E5%A4%8F%E6%B3%A8%E9%94%80%E5%A4%87%E6%A1%88%E7%94%B3%E8%AF%B7%E8%A1%A8.doc?spm=5176.7736988.0.0.isa2SB&file=help%2Fbeian%2F%E5%AE%81%E5%A4%8F%E6%B3%A8%E9%94%80%E5%A4%87%E6%A1%88%E7%94%B3%E8%AF%B7%E8%A1%A8.doc
http://xj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92F9FBEC9DE5D3E5BEC672E9804F56DA?id=16
http://gs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6FF388EF9F0BB2662F7A24AA3C17B801?id=20
http://xz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7ACDC5FF4FD247C5FBD22F8D25F479A8?id=4
http://hlcainfo.miitbeian.gov.cn/state/outPortal/queryMutualityDownloadInfo.action;jsessionid=F474AEE96D88343808438A200FBED7F5?id=43
https://beian.shca.gov.cn/
http://www.028icp.com/
http://bsdt.xca.gov.cn/zwdtportal/wzzxManage/toSitesLogoutPage.j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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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备案短信核验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互联网基础管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工信部信管函[2016]485号文

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通过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 提交备案申请的主体负责人及网

站负责人的手机号码进行短信验证。即：备案信息通过阿里云审核后，阿里云将备案信息提交管局

审核时，备案主体负责人和（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中，将会收到工信部发出的短信息验证码。

需在 48 小时内完成短信验证，备案申请才能进入省通信管理局的审核程序。目前，天津、甘肃、

西藏、宁夏、海南、新疆、青海为试点省份。自 2017 年 12 月 18 日 9 时起，向以上 7 个省份通信

管理局提交备案申请的用户，必须完成手机短信息验证后，备案申请才能进入省管局系统待审核。

收到短信验证码后，请及时登录省通信管理局网站输入验证码，完成验证。若 48 小时内未完成验

证，则备案信息将被退回。

目前适用省份

天津、甘肃、西藏、宁夏、海南、新疆、青海

各省短信验证平台

您在备案信息中填写的联系方式 1的手机号码收到工信部发出的验证码后，需及时访问备案所在省

通信管理局网站，单击备案短信核验进入核验页面， 填写证件号码、验证手机号和验证码，完成验

证。

试点省份短信验证平台地址：

甘肃：gscainfo.miitbeian.gov.cn

西藏：xzcainfo.miitbeian.gov.cn

宁夏：nxcainfo.miitbeian.gov.cn

海南：hncainfo.miitbeian.gov.cn

新疆：xjcainfo.miitbeian.gov.cn

青海：qhcainfo.miitbeian.gov.cn

天津：tjcainfo.miitbei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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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发送原则

• 新增备案、接入备案或变更备案时，向备案主体负责人和（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发送短信验

证。

• 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为同人时，仅发送一个验证码，验证一次即可（“同人”判断标准为手机

号码相同即为同人）。

• 仅发送验证码至备案信息中填写的联系方式 1的手机号码。

• 若手机号码变更后，则发送验证码至新手机号码。

• 验证码为 6 位数字。

• 验证码发送频率及发送时间间隔：您收到阿里云发出的备案信息提交管局通知后，5 分钟左右即

可收到验证短信。工信部系统将于第二天中午 12 点重发一次验证码。您也可以访问备案所在省

市管局网站，手动重新发送验证短信。

验证码有效时长

验证码 48 小时以内有效。您需在 48 小时内，访问省管局网站，并输入证件号码、验证手机号和验

证码进行验证。

手机号码短信验证通过后，您的备案信息将流转至管局审核。若 48 小时内，没有进行验证或验证

失败，备案信息将会自动退回至接入商（阿里云）。需您重新提交备案申请，再次进入短信验证流

程。完成短信验证后，备案申请信息才能递交至省管局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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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发送号码

电信、联通、移动用户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的发送号码为固定号码。若为虚拟运营商用户，则无固定

验证码发送号码。

• 电信接入号：106598051001

• 联通接入号：10655113

• 移动接入号：106575000130

• 虚拟运营商将根据手机号码类型，根据不同对应运营商发送。

验证类型

备案类型 验证逻辑 备注

新增备案 验证主体负责人手机号和网站负责
人手机号。

若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人为同一
人，只发送一个验证码。

新增网站备案 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新增接入备案 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 如果您更换了手机号码，需先到
原备案接入服务商处变更手机号
码，再进行接入备案。

• 如果您的网站为空壳网站（即无
接入服务商），无法到原接入服
务商处变更手机号码。只能注销
备案后，再重新提交新增网站备
案。

变更备案信息 验证主体负责人手机号或网站负责
人手机号。

• 若变更主体信息，则验证主体负
责人手机号码。

• 若变更网站信息，则验证网站负
责人手机号码。

注销主体 验证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 无

注销网站 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无

取消接入 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无

如何进行短信验证？

需验证的手机号码收到工信部发出的验证码短信后，请及时登录备案省市管局网站，完成短信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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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备案所在省市管局网站，单击管局网站页面上备案短信核验 按钮，进入核验页面。

2. 填写信息：验证码、手机号码、证件号码后六位数，完成图形验证，再单击提交 。

验证通过后，系统提示核验完成。如果您的备案订单中，还有其他需验证的手机号，请继续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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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如果您的信息输入错误，或输入的三条信息（证件号码、手机号码、验证码）不匹配，则系

统找不到对应的订单。系统提示找不到记录。请核实信息后，重新输入。

• 如果负责人证件号码输错 5 次以后，系统提示短信核验失败。您的备案申请信息将被工信部

系统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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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到验证短信，怎么办？

在您收到阿里云已将您的备案信息提交管局审核的通知后，请注意查收工信部发出的验证短信。一

般在 5 分钟内即可收到验证短信。若 5 分钟后仍然没有收到验证短信，请检查：

• 您的手机网络信号是否正常。

• 您是否设置了短信拦截或安装了垃圾短信拦截软件。

解决方法：

• 如果因手机网络信号不正常导致无法接收短信，请移到信号好的地方；或访问管局网站进行手动

重发送验证短信，或等待工信部系统第二天中午 12 点重发验证码。

• 如果因您设置了垃圾短信拦截，或安装了拦截软件，请关闭拦截。如果无法关闭拦截，建议您将

您的 SIM 卡换至其他手机。

• 如果您误删了验证短信，可访问备案省市管局网站，进行手动重发；或等待工信部系统第二天中

午 12 点重发验证码。

如果您 48 小时未完成短信验证，备案系统会自动退回您的备案申请。您需重新提交备案申请。

如何操作手动重发验证码短信？

1. 访问备案所在省市管局网站，单击管局网站页面上备案短信核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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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短信重发 ，进入核验短信重发页面。填写您需验证的手机号码和证件号码后 6 位数，完成

图形验证，然后单击提交 。

发送成功通知：您的短信已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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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手机，获取验证码，并在管局网站页面完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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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海地区通过手机 app 核验网站负责人操作流程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要求，上海地区所有备案用户必须使用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人像核验方式进行网

站负责人核验。

目前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核验要求拍照地必须为上海，且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与拍照核验手机号码

为同一号码。请在下载 app 时,选择同意获取您的定位。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备案申请信息初审通过后，登录阿里云备案系统，使用手机 app 扫描页面二维码 （建议使用手

机钉钉、支付宝扫码）， 下载上海通信管理局 app 安装文件。

2. 在手机中打开上海管局 app，单击 立即核验。

https://bei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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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验手机号。输入与备案信息中网站负责人一致的手机号码，输入手机上收到的验证码，然后单

击手机验证。

4. 核验证件。单击证件采集，将身份证正/反面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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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持身份证拍照。上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要求五官可见，证件清晰、无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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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返回电脑端备案系统，输入手机 app 中显示的图片验证码，备案系统会显示手机核验的图片。

如无问题，单击确认可用。

https://bei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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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照片提交成功后，阿里云会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然后将您的备案信息提交上海市通信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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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备案服务号申请方法与使用限制说明

备案服务号用于备案过程中验证阿里云产品。

备案服务号限制

• 服务器要求：ECS 实例需为中国大陆境内地域，包月 3 个月及以上（含续费），且需购买公网

带宽（如果您购买 ECS 实例时，未购买公网带宽，可参见 ECS 产品文挡升降配中关于公网带

宽升级部分，进行公网带宽购买）。

说明：

按量付费实例无法申请备案服务号。

• 数量限制：每个 ECS 实例可申请 5 个备案服务号。

• 服务号不可重复使用：备案成功后，已使用的备案服务号即作废，不能再用于其他网站域名的备

案，也不可释放后重复使用，或删除后再次申请。

操作步骤

1. 用您购买阿里云服务器的账号登录 阿里云官网管理控制台，进入备案管理页面，然后单击左侧

导航栏中备案服务号申请 。

2. 选择产品，并在产品实例列表中找到需要申请备案服务号的实例，并单击该实例信息栏中申请按

钮。如果您的服务器后没有申请 按钮，说明您的服务器不满足备案要求。请参见为什么我没有

在申请备案服务号页面看到申请按钮#。

说明：

建站市场（云市场）产品的备案服务号是在备案服务号申请页面中，选择建站市场后，单击要

备案的产品操作栏中查看，即可查看备案服务号。下图以 ECS 实例为例。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zh/doc-detail/25437.htm
https://bsn.console.aliyun.com/#/bsnApply/ecs
#concept_z4d_drl_zdb/section_hk3_pmz_zdb
#concept_z4d_drl_zdb/section_hk3_pmz_z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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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认 ，申请服务号。

申请成功后，可在备案服务号管理 页面中查看申请的服务号信息。

常见问题

为什么我没有在申请备案服务号页面看到申请按钮？

如果您的产品实例操作栏中没有申请按钮，可能是以下原因：

• 登录的账号不是您购买该服务器时使用的账号，请登录购买服务器的账号。

• 您购买 ECS 服务器时选择的计费方式为按量付费。按量付费实例不支持备案。请将计费方式由

按量付费转包年包月，并且包月 3 个月或以上。

• 您所购买的阿里云服务器的计费方式为包年包月，但是包年包月的剩余时长已不满足备案要

求：如您的 ECS 实例节点地域需为中国大陆内；有公网带宽；包年包月时长需为 3 个月及以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49884.html?spm=a2c4g.11186623.2.8.ICh2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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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含续费）。如果服务器包年包月时长不够，请续费；如果未购买公网带宽，请购买公网带

宽。可参见 ECS 产品文挡 升降配 中关于公网带宽升级部分购买带宽。

• 您的服务器已到期。已过期的服务器无法申请备案服务号。

• 已超过该服务器可申请备案服务号的数量限制。

• 您购买阿里云服务器时，选择的地域并非中国大陆境内。只有域名指向中国大陆境内地域服务器

开放网站访问时，才需要备案。

说明：

使用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器托管网站，不用备案。

为什么显示该 ECS 实例无可备案的 IP？

目前阿里云可备案的 ECS 是包年包月且有公网带宽的国内节点服务器。如果您没有公网 IP，请您

先购买带宽。请参见 ECS 产品文挡 升降配 中关于公网带宽升级部分购买带宽。

我没有买阿里云产品服务器如何获得备案服务号？

您需要先购买可备案的阿里云服务器才能申请服务号。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37.html?spm=a2c4g.11186623.2.9.ICh21p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437.html?spm=a2c4g.11186623.2.15.ICh2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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